
托里县人社局行政检查事项清单（共 11 项）
序号

自治区主

管部门
事项名称 实施机关 权利类型 设定和实施依据 备注

1
自治区人社

厅

对用人单位

遵守劳动法

律、法规情

况的监督检

查

托里县人力

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

行政检查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

（1994年7月5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  根据

2018年12月29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关于修改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等七部法律

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第八十五条 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劳

动行政部门依法对用人单位遵守劳动法

律、法规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对违反

劳动法律、法规的行为有权制止，并责

令改正。

【法规】《劳动保障监察条例》（2004

年10月26日国务院第68次常务会议通过 

2004年1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第423号公布 自2004年12月1日起施行）

  第十条第二项 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实施

劳动保障监察，履行下列职责：（二）

检查用人单位遵守劳动保障法律、法规

2
自治区人社

厅

对实施劳动

合同制度的

情况进行监

督检查

托里县人力

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

行政检查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

》（2007年6月29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 根

据2012年12月28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关于

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的

决定》修正）

  第七十三条第二款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

政府劳动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劳

动合同制度实施的监督管理。

  第七十四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劳

动行政部门依法对下列实施劳动合同制

度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一）用人单

位制定直接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规章

制度及其执行的情况；（二）用人单位

与劳动者订立和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况；

（三）劳务派遣单位和用工单位遵守劳

务派遣有关规定的情况；（四）用人单

位遵守国家关于劳动者工作时间和休息

休假规定的情况；（五）用人单位支付

劳动合同约定的劳动报酬和执行最低工

资标准的情况；（六）用人单位参加各

项社会保险和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情况；

（七）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劳动监察



3
自治区人社

厅

对用人单位

和个人遵守

社会保险法

律、法规情

况的监督检

查

托里县人力

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

行政检查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

》（2010年10月28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 

根据2018年12月29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关于

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的

决定》修正）

  第七十七条第一款  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应当加强对用人单

位和个人遵守社会保险法律、法规情况

的监督检查。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人保险法

》（2012年4月27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通过  

2012年4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五十六号公布 自2012年7月1日起施行）

  第四十二条第一款  军队后勤（联

勤）机关、地方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应

当对单位和个人遵守本法的情况进行监

4
自治区人社

厅

对用人单位

与本单位职

工开展集体

协商、签订

、履行集体

合同情况的

监督检查

托里县人力

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

行政检查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

》（2007年6月29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 根

据2012年12月28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关于

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的

决定》修正）

  第七十五条第一款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

政府劳动行政部门实施监督检查时，有

权查阅与劳动合同、集体合同有关的材

料，有权对劳动场所进行实地检查，用

人单位和劳动者都应如实提供有关情况

和材料。

【规章】《集体合同规定》（2003年12

月30日经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第7次部务会

议通过 2004年1月20日劳动和社会保障

部令第22号公布 自2004年5月1日起施

行）

  第七条 县级以上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

本行政区域内用人单位与本单位职工开

展集体协商、签订、履行集体合同的情

况进行监督，并负责审查集体合同或者

专项集体合同。

 【规章】 《工资集体协商试行办法》

（2000年10月10日经劳动和社会保障部

部务会议通过 2000年11月8日劳动和社

会保障部令第9号发布 自发布之日起施

行）

  第六条 县级以上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依



5
自治区人社

厅

对经营性人

力资源服务

机构的监督

检查

托里县人力

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

行政检查

【法规】《人力资源市场暂行条例》

（2018年5月2日国务院第7次常务会议通

过 2018年6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

院令第700号公布 自2018年10月1日起施

行）

  第三十四条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

门对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实施监督

检查，可以采取下列措施：……

【规章】《就业服务与就业管理规定》

（2007年11月5日劳动保障部令第28号公

布  根据2022年1月7日《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部关于修改部分规章的决定》第四

次修订）

  第五十三条 职业中介机构应当在服务

场所明示营业执照、职业中介许可证、

服务项目、收费标准、监督机关名称和

监督电话等，并接受劳动保障行政部门

及其他有关部门的监督检查。

  第五十四条 职业中介机构应当建立服

务台账，记录服务对象、服务过程、服

务结果和收费情况等，并接受劳动保障

行政部门的监督检查。

【规章】《外商投资人才中介机构管理

暂行规定》（2003年9月4日人事部、商

务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令第2号公

布 根据2019年12月31日《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部关于修改部分规章的决定》第三

次修订）

  第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事行政

部门依法指导、检查和监督外商投资人

才中介机构的日常管理和业务开展情况

。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事行政部门对其

批准成立的外商投资人才中介机构依法

进行检查或抽查，并可以查阅或者要求

6
自治区人社

厅

对用人单位

执行《企业

年金办法》

情况的监督

检查

托里县人力

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

行政检查

【规章】《企业年金办法》（2016年12

月20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第114次部务

会审议通过 财政部审议通过  2017年12

月18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

令第36号公布 自2018年2月1日起施行）

  第二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负责对本办法的执

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对违反本办法

的，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予以

警告，责令改正。



7
自治区人社

厅

对民办学校

的监督检查

托里县人力

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

行政检查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

进法》（2002年12月28日第九届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

通过 根据2018年12月29日第十三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

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等

七部法律的决定》第三次修正）

  第八条第二款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

政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及其他

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分别负

责有关的民办教育工作。

  第四十一条 教育行政部门及有关部门

依法对民办学校实行督导，建立民办学

校信息公示和信用档案制度，促进提高

办学质量；组织或者委托社会中介组织

评估办学水平和教育质量，并将评估结

果向社会公布。

【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

进法实施条例》（2004年3月5日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399号公布 2021年4

月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741号

修订 自2021年9月1日起施行）

  第四十七条第一款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

政府应当建立民办教育工作联席会议制

度。教育、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民政、

市场监督管理等部门应当根据职责会同

有关部门建立民办学校年度检查和年度

报告制度，健全日常监管机制。

8
自治区人社

厅

对用人单位

、继续教育

机构执行《

专业技术人

员继续教育

规定》情况

的监督检查

托里县人力

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

行政检查

【规章】《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规定

》（2015年8月3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第70次部务会讨论通过 2015年8月13日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令第25号公布 自

2015年10月1日起施行）

  第六条第三款 县级以上地方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负责对本地区专业技

术人员继续教育工作进行综合管理和组

织实施。

  第二十六条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

门应当依法对用人单位、继续教育机构

执行本规定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9
自治区人社

厅

对工程建设

领域用人单

位与农民工

签订劳动合

同、工资支

付以及工程

建设项目实

行农民工实

名制管理、

农民工工资

专用账户管

理、施工总

承包单位代

发工资、工

资保证金存

储、维权信

息公示等情

况的监督检

查

托里县人力

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

行政检查

【法规】《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

（2019年12月4日国务院第73次常务会议

通过  2019年12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务院令第724号公布 自2020年5月1日

起施行） 

  第四条第一款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

对本行政区域内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

作负责，建立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

协调机制，加强监管能力建设，健全保

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目标责任制，并

纳入对本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和下级人

民政府进行考核和监督的内容。

  第七条第一款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

部门负责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的组

织协调、管理指导和农民工工资支付情

况的监督检查，查处有关拖欠农民工工

资案件。

  第三十九条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

门、相关行业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和其他

有关部门应当按照职责，加强对用人单

位与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工资支付以

及工程建设项目实行农民工实名制管理

、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管理、施工总承

包单位代发工资、工资保证金存储、维

权信息公示等情况的监督检查，预防和

减少拖欠农民工工资行为的发生。

10
自治区人社

厅

对职业技能

鉴定机构的

监督检查

托里县人力

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

行政检查

【规章】《职业技能鉴定规定》（一九

九三年七月九日颁发 劳部发〔1993〕

134号）

  第四条 本规定适用于各级劳动行政部

门和各级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职业

技能鉴定站（所）。 

  第二十四条 劳动行政部门对职业技能

鉴定机构实行监督、检查。

11
自治区人社

厅

对《中华人

民共和国就

业促进法》

实施情况的

监督检查

托里县人力

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

行政检查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

》（2007年8月30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 根

据2015年4月24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关于修

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等六部法

律的决定》修正）

  第六条第三款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

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分工，共同做好促

进就业工作。

  第六十条  劳动行政部门应当对本法

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建立举报制

度，受理对违反本法行为的举报，并及


